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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主体

实践客体

实践中介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实践关系（最根本）、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通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仅是认识和

被认识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

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也是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

要，因而又构成了价值关系。

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

主体客体化：是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使其按照主体的需要发生结构和功能上

的变化，形成了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对象物。实际上，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客体化的

结果。

客体主体化：是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

体失去客体性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

关系：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互为前

提、互为媒介，人类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现实世界的矛盾。

（三）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四）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物质生产实践

社会政治实践

科学文化实践

以上三种实践类型既各具不同的社会功能，又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受物质生产实践的制约并对其产生能动的反作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中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

全部社会生活：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

虚拟实践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实践和认识之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在认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第三，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第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的需要，同时

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由此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

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实践，主要指人们的政治活动。社会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是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实践活动，有不同形式，其中重要的形式有科学、艺术、教育等活动。

实践活动的派生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认识的内容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首先，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人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推动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理论创新；

人们通过实践获得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其最终目的是为实践服务，指导

实践，以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真理不是自封的。

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

虚拟实践是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而产生的，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数字化中介系统在虚拟空间进行的

双向对象化的活动，主要活跃于网络世界，具有交互性、开放性、间接性等特点。

人们只有通过实践实际地改造和变革对象，才能准确把握对象的属性、本质和

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一切真知都是从直

接经验发源的。

其次，实践为认识发展提供了手段和条件；

最后，实践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锻炼和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

直接经验：自己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源

间接经验：别人的实践。大多数知识是来源于间接经验——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版本 | 高教社（23版）                            课程归属 | 芝士教育/肖宁老师                            文档类型 | 课堂笔记 2025.3.23

第二章

第一节

框   架

第二章 第一节  实践与认识

（一）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与发展

一、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 （二）科学实践观的意义

（一）实践的本质

（二）实践的基本结构

二、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三、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四、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三）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四）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一）认识的本质

（二）从实践到认识

（三）从认识到实践

三、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一）认识的本质

1.认识的本质

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不仅具有反应性特征（摹写性），而且具有主体能动的、创造性的特征。】

2.深刻把握认

识的本质，需

要弄清各个哲

学派别在这个

问题上的不同

观点。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

（2）旧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回答与辩证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

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反映论的立

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人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后天接触实际中得来的。

唯心主义先验论：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否认认识是人脑

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为认识先于人的实践经验。【经验、先验、超验】

旧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坚持反映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旧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把人的认识看成消极

地、被动地反映和接受外界对象，类似于照镜子那样的反射活动，所以又称为

直观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

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是：

一是离开实践考察认识问题，因而不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二是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本性，离开辩证法来考察认识问题，因而把复杂的认识

过程简单化，把活生生的认识运动凝固化，把多方面的认识要素片面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它继承了旧唯物

主义的合理前提，即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同时又克服其离开实践、离开

辩证法考察认识问题的缺陷，坚持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实践观，即实践

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二

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考察认识的发展过程。

直观反映论——脱离实践；脱离辩证法。

能动反映论——坚持实践；坚持辩证法。

能动反映：是包含直观反映，并高于直观反映的反映能力。

1、反应性特征=摹写性=直观反映——人与动物共有的低端反映能力——表现为感觉和心理

2、创造性特征=主体能动性=能动反映——人所独有的高端反映能力——表现为意识和思维

（二）从实践到认识【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认识的起点是先从感性认识开始的。

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不上升理性认识。

不可能越过感性认识，直接获得理性认识。

人们认识一定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实践1——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2】（一飞）

【实践1——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2】（二飞）

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

1.第一次飞跃

2.第二次飞跃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4.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

认识的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

理性认识，也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是认识运动的第一次飞跃。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更重要）。

从实践到认识，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要实现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还必须由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实现认

识的第二次能动飞跃。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更为重要的飞跃，意义更加重大。

所以，一飞的结果是认识，是理性认识。

所以，二飞的结果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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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水平的反映形式，狭义上讲，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

阶段。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

识的辩证

关系

认识的初级阶段。

内涵

形式

感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个别方面的直接反

映，如视觉、听觉、触觉等，是感性认识也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始

环节。

知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整体的反映，如将苹

果色、香、味等方面的感觉结合起来，就形成对苹果的整体知觉。

表象：是感性认识的高级形式，是人脑对过去的感觉和知觉的回

忆，是曾经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再现。

特点

认识的高级阶段。

内涵

形式

概念：是对同类事物共同的一般特性和本质属性的概括和反映，是

思维的细胞，也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如家庭、社会、国家、民族

等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判断：是展开了的概念，是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反映，是对

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明和断定。

推理：是形式上表现为判断与判断之间的联系，是从事物的联系或

关系中由已知合乎逻辑地推出未知的反映形式。

特点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起点，是达到理性认识的必经

阶段，没有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对事物外部

联系的认识，还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因而还不是完全的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一方面，感性中有理性，人的感觉是渗透着理性的感觉；另一方面，理性中有感

性，理性不仅以感性材料为基础，而且也以文字符号等感性形式的语言作为表达

手段。

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发展。如果割裂两者的

关系就会走向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就会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

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投身实践、深入调查，获取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这是实现由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二是经过思考的作用，运用理论思维和科学抽象，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处理加工，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

(感性因素)

内涵

内涵

作用

作用

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

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

直接性（感性认识的突出特点）和具体性。

理性认识是指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

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性的认

识。

间接性和抽象性。

阶段 内涵 形式 特点

感性认识 初级阶段
感觉器官感受

 （现象、外部）
感觉、知觉、表象 直接性、具体性

理性认识 高级阶段
借助抽象思维

（本质、全体）
概念、判断、推理 间接性、抽象性

理性因素是指人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

指导作用；解释作用；预见作用。

非理性因素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的情感和意志。

从广义上看，非理性因素还包括认识能力中具有不自觉、非逻辑性

等特点的认识形式，如联想、想象、猜测、直觉、顿悟、灵感等。

激活、驱动作用。

辩证关系 我们既要重视理性因素的作用，又应当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1、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都是影响认识的一种因素，而不等于认识。

2、这两种因素可以同时影响人的实践和认识。

3、在实践和认识中要把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结合来影响人的认识和实践，才是正确的。


